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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依法实施并已依法披露的公司 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涉及的变动、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车璐女士于 2025 年 9 与 15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4）之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车璐女

士不排除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外，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2、本次签订的协议作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协议，对于涉及的具体合作

事宜，双方将基于本战略合作协议另行签订具体合同或项目确认文件予以约定，

以双方满足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为前提。

3、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最近三年,公司未披露其他战略合作协议。

一、基本情况

为了优化招录类考试培训市场的竞争环境，提升用户体验、实现资源优势互

补、共同拓展成人非学历培训市场、共同推动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华图山

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粉笔有限公司（HK2469，以下简称

“粉笔”）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粉笔有限公司

注册地：开曼群岛（英属）

股份代码：2469

公司总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 103 号楼 1-6 层

主营业务：国内非学历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供应商，致力于通过技术及创新提

供高素质非学历职业教育培训服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合作

双方探讨寻求在股权层面进行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投资或控股、互相参

股、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等措施。

2、公司治理

双方可以相互派驻董事，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吸取对方的先进管理经验，

各取所长。

3、技术开发

双方共同推动前沿技术在行业领域的应用落地，依托各自技术的差异化优

势，交流前沿技术在课程与服务产品中的融合应用路径，探索联合开发创新课程

的发展前景，组织核心技术团队开展开发经验交流分享，共同打造行业发展新模

式。

4、渠道合作

双方可以对各自渠道进行整合，利用各自在线下渠道(公司)和线上渠道(粉

笔)的优势，提升运营效率。

5、行业自律

双方共同倡导行业自律并接受用户监督，旨在透过优质服务与教学标准，树

立行业标杆，抵制行业内的不良行径。

6、用户服务

双方共同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与用户需求变化，为合作项目调整与优化提供数

据支撑。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在通过整合双方在线上与线下渠道的差异化资

源，共同构建更健康、规范的行业生态，提升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携手拓展成

人非学历培训市场，推动行业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凭借广泛的线下分支机构与深厚的行业积累，结合粉笔教育在在线教育

领域的技术与运营优势，双方将在投资协同、治理结构优化、技术合作开发、渠

道资源共享、行业标准共建及用户服务体系升级等方面开展多维度探索。此次合

作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双方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提升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

发展战略规划。

目前，该协议为框架性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与强制性业务安排，

双方将基于互信互利原则，稳步推进后续合作事宜，并根据相关法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协议

而对粉笔形成严重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依法实施并已依法披露的公司 2025 年员工持

股计划涉及的变动、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车璐女士于 2025 年 9 与 15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4）之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车璐女士不

排除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外，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2、本次签订的协议作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协议，对于涉及的具体合作

事宜，双方将基于本战略合作协议另行签订具体合同或项目确认文件予以约定，

以双方满足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为前提。

3、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最近三年,公司未披露其他战略合作协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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